
河南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文件 

院政发〔2021〕 08 号 

 
关于选聘部分系（中心）主任（副主任）的通知 

 

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系（中心、办公室）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工作效能，

依据教育部“双带头人”培育工程要求，根据学院实际及工作需要，经

学院党委会、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公开选聘部分系（中心）主任、

副主任。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聘岗位 

1.机械工程系副主任 1-2名； 

2.粮油工程及装备系副主任 1名； 

3.机械设计系主任 1名、副主任 1名； 

4.机械工程实验中心主任 1名、副主任 1名； 

5.智能制造工程系副主任 1名。 

二、基本条件与资格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教育方

针，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



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职业道德；有全局观念，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奉

献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作风民主，廉洁奉公，

依法办事； 

2.机电工程学院在职在岗人员； 

3.应聘系（中心、办公室）主任一般应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或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且工作 1 年以上；副主任一般应具有中级（含）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且具有硕士学位或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  

4. 熟悉本系（中心）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实验室及相关工作；

在本学科领域内有较高学术声誉，或对本学科的发展和学术研究工作具

有清晰的思路、创新的意识，并能积极从事学科建设、日常管理等工作，

责任心强；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6.年龄原则不超过 45周岁（1976年 4月 1日以后出生）；  

三、岗位职责与任务 

1. 系（中心）主任（副主任）全面负责该系（中心、办公室）的教

学、科研、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技开发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2.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贯彻执行学校和学院的决定。注重立德

树人，教书育人，加强学风建设、教风建设； 

3.根据学校、学院的要求，制定本单位的发展规划以及教学、科研、

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等工作计划，经学院审批后组织实施； 

4.团结教工共同努力，确保本单位教学、科研、科技开和管理等工

作顺利进行； 



5.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四、聘任原则 

1.个人自愿与岗位需求相结合； 

2.公开竞聘与民主评议相结合； 

3.民主推荐与组织研究相结合。 

五、选聘程序 

1.报名  凡符合上述条件者均可报名，报名时需填写《机电工程学

院公开选聘系（中心、办公室）主任报名登记表》，于 2021年 4月 23

日（周五）18:00前交学院党政办公室； 

2.资格审查  对报名人员情况进行汇总和资格审查； 

3.民主推荐  由各系（中心、办公室）对所有报名人员进行民主测

评； 

4.确定人选  根据测评、推荐情况，院党委会、党政联席会议研究

确定初步人选，在全院范围内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 

5.任命与聘任  公示结束后，院党委会、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定

人选及岗位，予以聘任；上报学校相关部门和联系学院的校领导。 

六、任职 

1.新聘任系（中心、办公室）主任、副主任试用期为一年，试用期

满，经考核胜任岗位要求的，正式任职；不能胜任的免去试任职务。 

2.选聘人员应服从组织分配，对充分沟通后仍不服从组织分配者，

不再安排职务。 

七、待遇 



系（中心）主任、副主任依据学院有关文件规定享受待遇。 

附件：《机电工程学院学院公开选聘系（中心、办公室）主任、副

主任报名登记表》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主题词：选聘 系 中心 主任 通知 

机电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年 4 月 19日印发 



附件： 

机电工程学院  

公开选聘系（中心、办公室） 

主任、副主任报名登记表 

                                               2021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 岁） 

    年   月 

（   岁） 

民 族  籍贯  健康状况  

入党时间  
参加工

作时间 
 

专业技术 

职务 
 

学历 

学位 

全日制 

教  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在 职 

教 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岗位意向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是否服从组织安排  联系电话  

本人签名  

 

注：请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周五）18:00 前交学院党政办公室。 
 


